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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應用法規》 
試題評析 

今年審計應用法規試題，王上達編著之《審計應用法規（概要）》之內容均有作歸納及綜整，有

研讀且準備充分、觀念清楚的考生，應可拿到 85 至 90 分以上，一般考生可能在 75 至 85 分之

間。 

 

一、追加預算與特別預算兩者之間有差異也有類似之規定，試依預算法說明以下問題： 

(一)擁有提出追加預算與特別預算權限之機關為何？（4分） 

(二)提出追加預算與特別預算之情事為何？（8分） 

(三)追加預算與特別預算之提出程序均準用總預算之規定，請敘述立法院審議總預算案之程

序、限制與審議重點。（8分） 

試題評析 係預算法有關追加預算與特別預算之規定，屬記憶性題目，應可從容作答。 

考點命中 

1.《2016 年版審計應用法規（概要）》，高點文化出版，王上達編著，頁 1-115 頁，第一篇第六節

二、(一)5.6。 

2.《2016 年版審計應用法規（概要）》，高點文化出版，王上達編著，頁 1-121~1-122，第一篇第

七節一、(一)(二)。 

3.《2016年版審計應用法規（概要）》，高點文化出版，王上達編著，頁1-95~1-99，第一篇第五節

一、(一)(二)(三)。 

 

答： 
(一)擁有提出權限之機關不同： 

1.各機關得請求提出追加歲出預算：依預算法第 79 條規定「各機關因左列情形之一，得請求提出追加歲出

預算：……」。 

2.行政院得提出特別預算：依預算法第 83 條規定：「有左列情事之一時，行政院得於年度總預算外，提出

特別預算：……」。 

(二)提出之原因及情事不同： 

1.得請求提出追加歲出預算之情形：（追加預算係預算於執行中，因法定原因所為增加之經費，亦即係年

度總預算之一部分） 

(1)依法律增加業務或事業致增加經費時。 

(2)依法律增設新機關時。 

(3)所辦事業因重大事故經費超過法定預算時。 

(4)依有關法律應補列追加預算者（預算法第 79 條）。 

2.得於年度總預算外提出特別預支情形：（特別預算係於年度總預算外，另行編列之預算。亦即並不包含

於年度總預算內）。 

(1)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 

(2)國家經濟重大變故。 

(3)重大災變。 

(4)不定期或數年一次之重大政事（預算法第 83 條）。 

(三)立法院審議總預算案之程序、限制與審議重點： 

1.總預算案審議程序 

(1)聽取報告並質詢：立法院審議總預算案時，由行政院院長、主計長及財政部長列席院會，分別報告施

政計畫及歲入、歲出預算編製之經過（預算法第 48 條）。立法委員得就施政計畫及關於預算上一般重

要事項提出質詢。 

(2)依三讀程序審議：  

總預算案交付審查（一讀）後，應由財政委員會依「年度總預算案審查分配表」及「年度總預算案

審查日程」將預算書分送各委員會審查（分組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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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委員會審查總預算案時，得邀請有關機關首長列席報告、備詢及提供有關資料，並進行詢答、處

理；有關外交、國防機密部分，以秘密會議行之。 

各委員會審查總預算案完竣後，應將審查報告函送財政委員會。 

財政委員會應於院會決定之時限內，依各委員會審查報告彙總整理提出年度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提

報院會；如發現各委員會審查意見有相互牴觸時，應將相互牴觸部分併列總報告中。 

年度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提報院會時，由各委員會各推召集委員一人出席說明；有關外交、國防機

密部分，以秘密會議行之。 

院會議決（二讀）後，財政委員會應整理各項歲入、歲出審議結果，並參照總預算案融資調度分析

表原列金額，決定各項融資調度數，提報院會宣讀（三讀）。 

2.總預算案審議重點： 

(1)預算案之審議，應注重歲出規模、預算餘絀、計畫績效、優先順序，其中歲入以擬變更或擬設定之收

入為主，審議時應就來源別決定之；歲出以擬變更或擬設定之支出為主，審議時應就機關別、政事別

及基金別決定之（預算法第 49 條）。 

(2)總預算案於立法院院會審議時，得限定議題及人數，進行正反辯論或政黨辯論。各委員會審查總預算

案時，各機關首長應依邀請列席報告、備詢及提供有關資料，不得拒絕或拖延。（預算法第 53 條）。 

(3)立法院得就政府機關於未來四個會計年度所需支用之經費，為未來承諾之授權（預算法第 8 條）。 

(4)立法院於審議司法院主管預算案時，司法院院長認為必要時，得請求列席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會

議（預算法第 93 條）。 

(5)各機關重大工程之投資計畫，超過四年未動用預算者，其預算應重行審查（預算法第 67 條）。 

3.總預算案審議限制： 

(1)立法院對行政院所提預算案，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憲法第 70 條）。 

(2)總預算案應於會計年度開始一個月前由立法院議決（預算法第 51 條）。 

 
二、各機關應由會計人員執行內部審核，試依會計法說明以下問題： 

(一)內部審核之種類為何？（4分） 

(二)內部審核之範圍為何？（3分） 

(三)內部審核之實施方式為何？（2分） 

(四)會計人員如何行使內部審核職權？（6分） 

(五)特別費又名「特支費」，對於中華民國95年12月31日以前之特別費，其審核規定為何？（6

分） 

試題評析 係會計法有關內部審核問題，屬常考性題目，一般考生均可輕易作答。 

考點命中 

1.《2016 年版審計應用法規（概要）》，高點文化出版，王上達編著，頁 2-42~2-43，第二篇第五

節一、二、四。 

2.《2016 年版審計應用法規（概要）》，高點文化出版，王上達編著，頁 2-50~2-51 頁，第二篇第

六節一。 

3.《2016年版審計應用法規（概要）》，高點文化出版，王上達編著，頁2-61~2-62，第二篇第七

節三、範題16(一)(二)。 

 

答： 
(一)內部審核之種類分下列二種： 

1.事前審核：謂事項入帳前之審核，著重收支之控制。 

2.事後複核：謂事項入帳後之審核，著重憑證、帳表之複核與工作績效之查核。（會計法第 95 條）。 

(二)內部審核之範圍包括下列三項： 

1.財務審核：謂計畫、預算之執行與控制之審核。 

2.財物審核：謂現金及其他財物之處理程序之審核。 

3.工作審核：謂計算工作負荷或工作成果每單位所費成本之審核。（會計法第 96 條）。 

(三)內部審核之實施方式：會計人員執行內部審核應兼採書面審核與實地抽查方式，並應規定分層負責，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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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之範圍（會計法第 97 條）。 

(四)會計人員如何行使內部審核職權： 

1.掌有內部審核之調查權：會計人員為行使內部審核職權，向各單位查閱簿籍、憑證暨其他文件，或檢查

現金、財物時，各該負責人不得隱匿或拒絕。遇有疑問，並應為詳細之答覆（會計法第 98 條第 1 項）。 

2.掌有內部審核的封銷資料權及提取權：會計人員行使前項職權，遇必要時，得報經該機關長官之核准，

封鎖各項有關簿籍、憑證或其他文件，並得提取其一部或全部（會計法第 98 條第 2 項）。 

3.掌有對不合法會計程序或會計文書的使之更正權、拒絕權、聲明異議權及向上級機關長官報告權： 

(1)各機關主辦會計人員，對於不合法之會計程序或會計文書，應使之更正；不更正者，應拒絕之，並報

告該機關主管長官。 

(2)前項不合法之行為，由於該機關主管長官之命令者，應以書面聲明異議，如不接受時，應報告該機關

之主管上級機關長官與其主辦會計人員或主計機關。 

(3)不為前二項之異議時及報告時，關於不合法行為之責任，主辦會計人員應連帶負之。（會計法第 99

條） 

4.掌有對契約、出納的事前審核權： 

(1)契約非經事前審核簽名或蓋章，不生效力：關係經費負擔或收入一切契約，及大宗動產、不動產之買

賣契約，非經會計人員事前審核簽名或蓋章，不生效力（會計法第 100 條）。 

(2)出納非經主辦會計人員簽章，不得執行：會計憑證關係現金、票據、證券之出納者，非經主辦會計人

員或其授權人之簽名或蓋章，不得為出納之執行。對外之收款收據，非經主辦會計人員或其授權人之簽

名或蓋章者，不生效力。但有特殊情形者，得報經該管主計機關核准，另定處理辦法（會計法第 101

條）。 

5.掌有對原始憑證的審核權：各機關會計人員審核原始憑證，發現與法令不符者，應拒絕簽署（會計法第

102 條）。 

(五)特別費之審核規定： 

1.依會計法第 99 條之 1 條規定：「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各機關支用之特別費，其報支、

經辦、核銷、支用及其他相關人員之財務責任均視為解除，不追究其行政及民事責任；如涉刑事責任

者，不罰。」 

2.該條文以民國 95 年 12 月 31 日為除罪基準日，其主要理由： 

(1)民國 95 年底前行政院對於各機關首長、副首長特別費報支手續規定，因規範不清楚，造成了歷史共

業，也浪費了很多司法資源。因而行政院於民國 95 年 12 月 29 日重新訂定各級政府機關特別費支用

規定，並自 96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以明確規定特別費之使用範圍、報支手續及預算執行，故該條文

以 95 年 12 月 31 日為除罪基準日。 

(2)本條文於總統公布實行後，法院對於審理中的案件，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302 條第 4 款規定「犯罪後法

律已廢止其刑罰」情形，諭知免訴判決。特偵組偵辦中的特別費案，若符合本條文要件者，將依法不

予訴追，予以簽結，法院審理中的案件也將依法免刑。 

 
三、國營事業乃指政府設立的公有營業及事業機關，試依審計法說明以下問題： 

(一)應經審計機關審核之國營事業為何？（6分） 

(二)國營事業財務審計之辦理及適用規定為何？（6分） 

(三)審計機關對國營事業執行審計之方式為何？（6分） 

(四)國營事業盈虧、盈虧撥補及固定資產重估價之審計規定為何？（6分） 

試題評析 係審計法有關國營事業之審計題目，屬綜整性題目，有深入記憶之考生，始可從容作答。 

考點命中 

1.《2016 年版審計應用法規（概要）》，高點文化出版，王上達編著，頁 4-53，第四篇第三節

四、範題 13(一)。 

2.《2016 年版審計應用法規（概要）》，高點文化出版，王上達編著，頁 4-42~4-44，第四篇第三

節二。 

3.《2016 年版審計應用法規（概要）》，高點文化出版，王上達編著，頁 4-44~4-45，第四篇第二

節六、(三)2.(2)及第三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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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一)應經審計機關審核之國營事業包括： 

1.政府獨資經營者。 

2.政府與人民合資經營，政府資本超過百分之五十者。 

3.由前二項公有營業及事業機關投資於其他事業，其轉投資之資本額超過該事業資本百分之五十者。（審

計法第 47 條） 

(二)國營事業財務審計之辦理及適用規定： 

公有營業及事業機關財務之審計，除依本法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外，並得適用一般企業審計之原則（審計

法第48條）。上述本法及有關法令規定，包括依審計法第三章規定辦理外，尚適用審計法第二章公務審計

之第41條至第43條就地辦理審計事務與第45條決算審核及第46條不依限送會計報告之處理規定（審計法第

54條）。 

(三)審計機關對國營事業執行審計之方式： 

1.分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之查核：公有營業及事業機關之營業或事業計畫及預算，暨分期實施計畫、

收支估計表、會計月報，應送審計機關（審計法第 49 條）。 

2.會計月報及結算表之審核：公有營業及事業機關應編製結算表、年度決算表，送審計機關審核（審計法

第 50 條）。 

3.派員赴各機關辦理就地審計事務：審計機關派員赴公有營業及公有事業機關，其應辦事務除依審計法第

12 條規定，審計機關應經常或臨時派員赴各機關就地辦理審計事務；其未就地辦理者，得通知其送審，

並得依審計法第 13 條規定，審計機關對於各機關一切收支及財物，得隨時稽察之，另依審計法第 65

條、第 66 條及第 67 條規定之應注意左列事項辦理。 

(四)國營事業盈虧、盈虧撥補及固定資產重估價之審計規定： 

1.公有營業及事業之盈虧，以審計機關審定數為準（審計法第 51 條）。 

2.公有營業及事業盈虧撥補，應依法定程序辦理；其不依規定（即法定預算及預算法第 85 條規定盈餘分配

及虧損填補之程序－施行細則第 37 條）者，審計機關應修正之（審計法第 52 條）。 

3.公有營業及事業機關，依照法令規定，為固定資產之重估價時，應將有關紀錄，送審計機關審核（審計

法第 53 條）。各機關固定資產重估價之有關資料，應經審計機關核備後始得列帳，其因特殊情形經審計

機關同意先行列帳並計算折舊者，仍應於審計機關審核後調整之（審計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 

 
四、依決算法規定，對於審計長之審核報告，立法院之審議權限為何？（9分）監察院對於總決算及

附屬單位決算綜計表審核報告所列應行處分事項，如何處理？（9分） 

試題評析 
係決算法有關對審核報告立法院之審議權限及監察院對審核報告所列事項之處理問題，屬常考性

題目，應可輕易作答。 

考點命中 
《2016 年版審計應用法規（概要）》，高點文化出版，王上達編著，頁 3-26~3-28 頁，第三篇第

四節二、三。 

 

答： 
(一)對於審計長之審核報告，立法院之審議權限： 

1.審議方式： 

(1)半年結算報告部分：法無明文規定。 

(2)總決算（含單位決算及附屬單位決算）部分：立法院對審核報告中有關預算之執行，政策之實施及特

別事件之審核、救濟等事項，予以審議，立法院審議時，審計長應答覆質詢，並提供資料；對原編造

決算之機關，於必要時，亦得通知其列席備詢，或提供資料（決算法第 27 條）。 

(3)特別決算部分：立法機關審議特別決算審核報告，法無明文規定，惟實務上係原則比照對總決算之審

議方式辦理。 

2.審議期限 

(1)半年結算報告部分：法無明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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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總決算（含單位決算及附屬單位決算）部分：立法院應於審核報告送達後一年內完成其審議，如未完

成，視同審議通過（決算法第 28 條第 1 項）。 

(3)特別決算部分：立法機關審議特別決算審核報告之審議期限，法無明文規定，惟實務上係原則比照總

決算之審議期限辦理。 

(二)察院對於審核報告所列應行處分事項之處理： 

1.對應賠償之收支尚未執行者，移送國庫主管機關或附屬單位決算之主管機關執行之，計有： 

(1)會計人員因繕寫錯誤，致公庫受損者（會計法第 67 條第 3 項）。 

(2)會計人員執行內部審核事項，因違法失職或重大過失，致公庫受損者（會計法第 99 條及第 103 條）。 

(3)會計人員未盡善良管理人責任，將會計檔案遺失、損毀等，致公庫受損者（會計法第 109 條第 2

項）。 

(4)會計人員未盡善良管理人責任，將會計檔案遺失、損毀等，且又匿不呈報，致公庫受損者（會計法第

109 條第 3 項）。 

(5)會計人員交代不清，致公庫受損者；另與交待不清有關係之人員，亦應連帶負責（會計法第 119

條）。 

2.對應懲處之事件，依法移送該機關懲處之，計有： 

(1)會計人員交代不清者（會計法第 119 條）。 

(2)機關人員有財務上不法或不忠於職務之行為者（審計法第 17 條）。 

3.對未盡職責或效能過低應予告誡者，通知其上級機關之長官並報告監察院（審計法第 69 條），計有： 

(1)各主管機關未依審計法第 62 條規定，逐級考核所屬機關實施計畫進度及實際收支狀況，並通知審計機

關者。 

(2)各公務機關未依審計法第 63 條規定，於編送會計報告及年度決算時附送績效報告或成本分析報告至審

計機關者。 

(3)各公有營業及事業機關未依審計法第 64 條規定，於編送結算表及年度決算表時附送業務報告或成本分

析報告至審計機關者。 

 
五、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政府機關辦理採購，底價之訂定及訂定時機各為何？（9分）又不訂底價之

原則為何？（8 分） 

試題評析 為政府採購法有關底價訂定之題目，屬記憶性題目，應可輕易作答。 

考點命中 
《2016 年版審計應用法規（概要）》，高點文化出版，王上達編著，頁 5-42~5-43，第五篇第四節

一、(一)(二)(三)。 

 

答： 
(一)底價訂定原則： 

1.機關辦理採購，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訂定底價。底價應依圖說、規範、契約並考量成本、市場行情及

政府機關決標資料逐項編列，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政府採購法第 46 條第 1 項） 

2.機關訂定底價，應由規劃、設計、需求或使用單位提出預估金額及其分析後，由承辦採購單位簽報機關

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但重複性採購或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得由承辦採購單位逕行簽報核定。（政

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53 條） 

(二)底價訂定時機： 

底價之訂定時機，依下列規定辦理： 

1.公開招標應於開標前定之。 

2.選擇性招標應於資格審查後之下一階段開標前定之。 

3.限制性招標應於議價或比價前定之。（政府採購法第 46 條第 2 項）。 

4.公開招標採分段開標者，其底價應於第一階段開標前定之。 

(三)不訂底價之條件與原則： 

為符實際及避免因勉強訂定底價可能產生不合理之偏差後果，政府採購法經規定符合一定條件之採購，得

不訂底價，並加以規範。茲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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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機關辦理下列採購，得不訂底價。但應於招標文件內敘明理由及決標條件與原則 

(1)訂定底價確有困難之特殊或複雜案件。 

(2)以最有利標決標之採購。 

(3)小額採購。（政府採購法第 47 條第 1 項） 

2.前項第(1)款及第(2)款之採購不訂底價者 

(1)得規定廠商於投標文件內詳列報價內容。（政府採購法第 47 條第 2 項） 

(2)得於招標文件預先載明契約金額或相關費率作為決標條件。（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54 條之 1） 

 
 


